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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     近日，河北省涉县县委、县政府召开森林防火工作会议，对森林防火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。会议强调要切实强化“四个责任”。一是强化领导责任。即发生过火面积30亩以上森林火警的，乡镇主管领导应给予告诫批评；发生一般火灾的，主管领导给予行政记过处分，主要领导给予党内警告处分；发生重大火灾的追究刑事责任。二是强化防火责任。要坚守岗位，做好值班，保证24小时不断岗，确保火情信息通畅及时。三是强化部门责任。县指挥部所有成员单位要各司其职，协调配合，认真履行职责主动搞好服务。四是强化违法人员责任。林业、公安等部门要严格追究野外用火行为人的责任。对发生的森林火灾，要积极立案，抓紧查处，力争做到发生一起，查实一起、处理一起、警示一批，坚决遏制当前森林火灾的高发势头。 
	

	
	
	


